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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编制目的

为了进一步健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全市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工作的管理，提高应对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能力，及时、有效防范突发环境事故的发生，最大程度地有序、高效、合理预防和减少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保护环境，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环境保护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编制依据 

法律、法规及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014年修正，2015年1月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修正，2018年10月26日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2018年1月1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正，2020年9月1日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11月1日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修正版）》（2021年9月1日施行）；

（7）《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环发〔2010〕113号)，2010年9月28日）；

（8）《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号，2013年10月25日施行）； 

（9）《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号，2014年12月29日施行）；

（10）《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号，2015年1月8日施行）；

（11）《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17号，2011年5月1日施行）；

（1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5号，2013年12月7日）；

（13）《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2015年5月1日）；

（16）《内蒙古自治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试行）》（2016年7月）；

技术规范、标准

（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3）《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4）《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5）《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6）《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169-2018）；

（7）《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 589-2010）；

（8）《危险化学品重大风险源辨识》（GB 18218-2018）；

（9）《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监控通用技术规范》（AQ 3035-2015）；

（10）《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指南》（ERG 2000）；

（11）《常用危险化学品贮存通则》（GB 15603-1995）；

（12）《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5）；

（13）《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14）《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GBZ2.1-2007）；

（15）《事故状态下水体污染的预防与控制技术要求》（Q/SY1190-2013）；

（16）《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 〔2014〕34号）；

（17）《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推荐方法》（2018年1月）；

（18）《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编制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环办函〔2008〕324号）。

适用范围

1、本预案适用于指导、协调二连浩特市行政区域内发生较大以上（包括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和预防预警工作。

2、跨区域突发环境事件。
3、突发公共事件、生产事故、交通运输事故、企业排污、自然灾害等引发的次生突发环境事件。主要包括：

（1）突发环境事件，包括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包括危险废物）、危险化学品、有毒化学品、生物等造成流域、敏感水域的水（大气）污染事件，重点城镇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等；

（2）次生衍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包括因自然灾害、社会安全事件次生衍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在事故灾难和事故应急救援过程中因处置不当等原因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

（3）生物物种安全环境事件，包括生物物种受到不当采集、猎杀、走私、非法携带出入境或合作交换、工程建设危害以及外来入侵物种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损害或对生态环境造成威胁和危害事件等。

4、其他需要由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直接处理的突发环境事件（如跨蒙古国边境的突发环境事件）。

5、重点行业、企业环境风险隐患的排查、评估、确认。如果发现与其他相关部门有责任的事项进行函告。

预案衔接

本预案是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针对二连浩特市行政区内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预案。在上级预案的统一规范下，加强政府各部门之间协同合作，针对不同污染源所造成的突发环境事件，实行分类管理，发挥部门专业优势，与《二连浩特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二连浩特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二连浩特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二连浩特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二连浩特市其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同级预案平行联动，与二连浩特市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有效衔接，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物资依托二连浩特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物资库、消防救援大队与企事业单位应急物资，成为发生或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由应急管理局、消防大队等部门第一时间可以调用的应急资源，最大限度降低突发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危害和社会影响。

本预案在预警分级、信息报告、应急保障等方面严格遵循国家、自治区、盟级同类应急预案的有关要求，避免出现组织指挥不协调、信息报告不及时、应对措施不得力的情况。

本预案注重与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和部门预案之间的衔接，在预防预警机制、信息上报、应急响应与处置等环节与锡林格勒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突发公共事件相关应急预案以及二连浩特市突发公共事件相关应急预案等相互衔接，确保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组织指挥方式协调一致。当突发环境事件超出市政府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能力，由盟行政公署、盟生态环境局启动锡林格勒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本预案涉及多个组织与相关部门，特别是突发环境事故时不可能完全确定其属性时，使应急救援行动充满变数，如遇特殊情况，应急救援行动都必须寻求外部力量的救援。各相关救援单位的联动就显得尤为重要，本预案确定联动机制如下：

（1）各应急救援联动单位保持联系，安排和落实专门值班人员，并确保24小时通讯畅通。一旦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密切联系各应急救援联动单位迅速出动，赶赴现场实施应急处置。

（2）建立通讯联络手册，加强与应急救援联动部门的联系、沟通和合作。

（3）应加强应急培训和演练，并请相关部门和单位参与演练或者指导，提高应急联动的融合度和战斗力，以便及时、有效地处理突发环境事故。

（4）各部门根据应急处置流程和职责的要求，熟悉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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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应急预案的衔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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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应急机构的衔接体系

工作原则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协调联动、快速反应、科学处置、资源共享、保障有力的原则，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生态环境部门要立即自动按照职责分工和相关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环境应急理念和指导思想为：预防为主、以人为本、统一思想、快速响应、属地管理、依法办事。

（1）预防为主，以人为本：加强对环境事件危险源的监测、监控并实施监督管理，建立环境事件风险防范体系，积极预防、及时控制、消除隐患，提高环境事件防范和处理能力，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消除或减轻环境事件造成的中长期影响，最大程度地保障公众健康，保护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2）坚持统一领导、分类管理、属地为主、分级响应：在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要密切配合，提高快速反应能力，针对不同污染源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特点，实行分类管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采取得力措施，把危险降低到最小程度，确保社会稳定，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实行分级响应。

（3）属地管理、依法办事：应急工作的主体是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服从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协调，自救为主，社会救援为辅。在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在处置环境突发事件时，提供的法律依据和法律监督，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法律程序。

（4）坚持平战结合、专兼结合：充分利用现有技术装备及思想准备，加强培训演练，充分利用现有专业环境应急救援力量，健全环境监测网络，引导、鼓励实现一专多能。

基本任务

（1）坚持不懈抓安全生产，建立环境突发事件预警机制，着力消除环境事件隐患。环境突发事件应秉承“预防为主、控制为辅”的原则，通过对市内企业的环境风险目标进行有效的日常监控和安全生产的常抓不懈，建立健全环境应急事件预警工作机制，尽最大努力将环境突发事件的隐患消灭在萌芽之前。

（2）控制危险源扩散，阻止事态恶化。应急救援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及时控制住危险源，防止事故的继续扩展，实行有效救援。在规划的行政范围内，企业一旦出现环境污染等突发事故，应尽快组织工程队与事故单位技术人员一起及时堵源，控制事故继续扩展（例如：若污染物进入水体，应及时告知下游，根据污染程度决定是否停止用水）。

（3）抢救受害人员，避免人身伤亡。抢救受害人员是应急救援的重要任务，在应急救援的行动中，及时、有序、有效地实施现场急救和安全迅速转移伤员，以最大限度降低伤亡率，减少事故损失。

（4）指导群众防护和撤离，保护受影响人群健康。鉴于化学事故发生突然、扩散迅速、涉及范围广、危害性大的特点，在事故现场实施警戒并及时指导和组织群众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自身保护，并向上风方向迅速撤离出危险区或可能受到危害的区域，并在撤离过程中积极组织群众开展自救和互救工作。

（5）做好现场清消，最大化消除环境污染后果。对事故外溢的有毒有害物质和可能对人体和环境造成危害的物质，及时组织人员予以清消，消除危害后果，防止对人的继续危害和对环境的污染。

应急预案应形成体系，针对各级各类可能发生的事故和所有危险源制订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应急处置方案，并明确事前、事发、事中、事后的各个过程中相关部门和有关人员的职责。应急预案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综合环境应急预案、专项环境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预案。其中综合环境应急预案针对环境风险种类较多，可能发生多种类型突发事件的情况而编制，作为突发环境事故时的基本应急处置方法。专项环境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预案是针对某一特定重大危险源或重点岗位而编制的针对性更强的应急预案。

事件分级

按照事件严重程度，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I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环境事件（Ⅳ级）四级。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如下：

特别重大（I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万人以上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造成重大跨境影响的境内突发环境事件。

重大（Ⅱ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造成跨区域行政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较大（Ⅲ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造成跨区域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一般（Ⅳ级）突发环境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市级行政区域纠纷，引起一般性群体影响的；

（5）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级别的。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二连浩特市突发事件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包括应急指挥机构、现场应急指挥部、现场应急工作组三级体系。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影响程度和应急处置工作需求，还包括可能的外部应急救援力量，如上级或周边地区的旗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专业应急组织、应急咨询或支援机构。

环境应急组织机构见图2-1：


[image: image2]
图2-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指挥体系
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及职责

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负责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对的指挥协调工作。

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成立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二连应急指挥部”），作为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实施突发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根据应急工作需要及工作分工，指挥机构下设协调办公室和专项工作组。
1、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名单

（1）应急指挥机构总指挥：二连浩特市委常委、副市长
（2）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应急领导小组下设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设在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由分管副市长任主任，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二连浩特市分局局长任副主任；
（3）成员单位：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二连浩特市分局、市消防救援大队、市公安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委宣传部、市商务局、市政府办公室、市民政和社区建设管理局、市交通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医疗保障局、市医院、市农牧和水务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信访局、市财政局、市教育科技局、市气象局、格日勒敖都苏木人民政府、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管委会、东城社区、额仁社区、南苑社区、北疆社区、西城社区、呼和社区、锡林社区、乌兰社区。
本预案未列出的其它部门和单位，根据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指令，按照本部门、本单位职责和应急处置需要，依法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相关工作。

2、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职责

贯彻执行自治区政府和盟行政公署有关应急工作的方针、政策，认真落实政府有关环境应急工作任务；负责制定、修改和完善、启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负责现场组织、指挥、处置和应急救援工作，及时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决策和控制措施；做好事件调查处置，协调重点防控单位，督促、指导相关单位做好应急防范和应急准备；开展监督、检查及宣传、演练活动；负责与上、下级和其他相关部门的报告、指示和协调工作；统一对外发布环境污染事故所造成环境污染的信息；协助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等善后工作，完成政府下达的应急救援任务。

发生重大事故时，以“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指挥部”为中心，负责二连浩特市应急救援工作的组织和指挥。若出现突发事件时，总指挥不在当地，由副总指挥自动接替指挥任务，如总指挥、副总指挥都不在，由现场指挥行使全权指挥。

3、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职责

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应急管理办公室相对应，负责全市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的日常办事机构，其主要职责为：

（1）负责环境应急管理日常工作，负责全市各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管理，做好环境预警体系的建设和日常维护工作；

（2）负责全区环境风险源企业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的督查工作，组织开展对重点环境风险源的监督检查；

（3）在市应急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应急工作，协调现场应急处置、应急调查和应急监测，组织专家对事故进行研判，提出事故处置的意见建议；

（4）迅速了解、掌握现场情况并报应急领导小组，指导各应急队伍及时采取措施减小环境危害；

（5）负责环境应急队伍与事故现场各相关部门应急队伍之间的协调，负责全区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队伍和应急救援物资信息库的管理；

（6）负责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善后处置和生态恢复的监督管理。
4、成员单位职责

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按本部门职责负责各自专业领域的应急协调、保障工作，制定本部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和保障应急预案，需要其他部门增援时，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指挥部向有关部门发出增援指令。各成员单位之间应建立应急联系工作机制，保证信息通畅和信息共享。

各成员单位职责如下：

市政府办公室：承接突发性环境事件报告；请示总指挥启动应急救援预案；通知指挥部成员立即赶赴事故现场；协调各成员单位的抢救救援工作；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和上级部门报告事故和抢险救援进展情况；督促有关部门落实上级部门和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关于事故抢险救援的指示和批示。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二连浩特市分局：甄别突发环境事件等级，提出预警级别建议并对突发环境事件进行环境应急监测、分析并及时提供监测数据，跟踪环境污染动态情况；提出控制、消除环境污染的应急处置建议；提出对现场泄漏污染物的处置和环境修复建议；组织对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及可能受影响的区域进行污染损害评估；组织对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进行调查处理；向上级环保部门报告事件相关信息；牵头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制订、至少三年一次的修订，建立和完善突发环境事件预防和预警体系；建立环境应急专家组，加强环境应急能力与机制建设；指导和协助苏木(街道)、企事业单位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编制修订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负责12369接入的信息报告处理工作。
市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组织火灾扑救、火灾事故调查以及抢险救援工作，协助其他部门开展因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恐怖事件等引发的环境事件现场处置工作。

市公安局：负责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的抢险救援，落实应急处置的治安、保卫、交通管制和其他措施；负责危险品运输车辆管控；负责查处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违法犯罪行为；负责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组织专业力量稳妥处置；参与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和调查；负责110指挥中心接入的信息报告处理工作。

市应急管理局：参与对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进行调查处理。根据各单位预警级别建议确定事件级别；负责组织事件控制、消除环境污染的应急处置工作；参与对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及可能受影响的区域进行污染损害评估；参与对突发环境事件处置进行调查处理；在处置火灾爆炸事故时，防止消防水进入水源地。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防范企业生产安全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及时上报并通报事故信息；参与因企业生产安全事故、违法排污等导致的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和调查；提供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生产经营单位的相关信息。负责社会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捐助的资金和应急物资管理使用工作。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将全市环境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纳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储备、调拨和使用管理救灾物资。安排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物资储备和提出动用二连浩特市应急物资储备建议，组织协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结束后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市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协调突发环境事件的新闻发布，收集分析各界舆情和社会公众动态，加强媒体、电信和互联网管理，正确引导舆论，协调相关部门对事件现场媒体活动进行管理、指导。
市民政和社区建设管理局：负责救济物资发放，污染区域内人民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保障供应工作。根据事件危害和受损程度，做好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群众的救助工作；配合做好死亡人员的遗体处理工作。
市交通局：参与因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中公路运输、成品油、电力保障有关协调工作。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提供因突发环境事件导致相关建设工程、建筑物损坏的应急支持和指导工作；与上级主管部门做好信息沟通工作。
市人民医院：参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医疗卫生救援工作，负责实施医疗救护和、防疫工作，并及时为地方医疗机构提供技术支持；提供涉及污染所致疾病防治等相关信息；根据实际需要，组织专业人员开展心理疏导和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医疗保障局：组织医疗机构实施医疗救护和卫生监测、防疫工作，并及时为地方医疗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参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医疗卫生救援工作；提供涉及污染所致疾病防治等相关信息；配合做好事故可能危及区域内的卫生监测；根据实际需要，组织专业人员开展心理疏导和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及时为基层卫生部门提供技术支持。

市农牧和水务局：按照应急指挥部要求，利用水利工程进行污染团拦截、降污或调水稀释等工作。负责配合做好突发水污染事件的调查和应急处置工作；监测并发布相关水文信息；组织协调并监督实施环境应急水量调度；协助处置因农业面源导致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协调应急供水的备案。
市自然资源局：参与协调水域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和事故调查；参与协调对污染水域的监测监控，及时发布事故水域环境预报。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事件责任单位及附近受影响的工商企业的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加强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商品的市场监测、广告监管和调控，根据需要及时组织调运，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市场供应，严厉查处借突发环境事件之机误导消费者和非法牟利的行为。协助应急管理局、生态环境局对造成事件的特种设备、技术开展调查工作。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统筹协调各单位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负责协调应急通信保障。

市信访局：负责协助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区市（苏木）政府做好群众信访工作，确保社会稳定。
市商务局：协助应急管理局调配抢险器材和物资。
市财政局：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中应由市财政安排的经费保障及管理工作；负责配合有关部门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争取、申报、拨付、管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有关资金。
市教育科技局：负责全市学生的环境应急宣传教育工作；在环境事件涉及学校和教育设施的情形下，负责制定学生、教职工紧急避险和疏散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学生的临时安置和教学工作。

市气象局：负责监测事发地及周边的天气情况，及时提供受污染区域气象条件分析和预测信息。

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管委会、东城社区、额仁社区、南苑社区、北疆社区、西城社区、呼和社区、锡林社区、乌兰社区、格日勒敖都苏木人民政府：负责建立本辖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工作制度，制定本辖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演练；做好环境应急队伍建设和应急人员培训工作，加强环境应急值守和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上报工作；做好本辖区内的环境风险防范和监测预警工作；负责指挥、组织、协调本辖区内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先期处置工作；组织实施突发环境事件事发地的社会稳定工作。

现场应急指挥部

当通过信息研判和会商，判断已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应立即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现场应急指挥部由二连浩特市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选择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二连浩特市分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政府办公室、市消防救援大队、市公安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委宣传部、市商务局、市民政和社区建设管理局、市交通局、市医院、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医疗保障局、市农牧和水务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信访局、市财政局、市教育科技局、市气象局、二连浩特市生态环境监测站、格日勒敖都苏木人民政府、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管委会、东城社区、额仁社区、南苑社区、北疆社区、西城社区、呼和社区、锡林社区、乌兰社区等单位成立。

主要职责：

1、全面负责指挥、组织和协调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响应工作，调度人员、设备、物质等，组建现场应急工作组赶赴现场开展具体工作。

2、按照应急监测方案组织进行监测分析，确定污染程度；根据现场调查结果和专家意见，确定事故处置的技术措施；指挥各部门指定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取证和评估工作；协调各级应急力量划定建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区域；

3、指挥现场应急工作组开展具体行动。负责医疗救护指挥工作；负责对中毒、受伤人员分类抢救和护送转院组织工作；负责指挥事故的报警、情况通报、事故处理工作；负责指挥抢修、救援物资的供应调配工作；负责对事故后道路交通管制工作，协调道路人员紧急撤离的安全疏散工作。保证人员的安全撤离；负责被污染区域的恢复工作。

4、代表指挥部负责对外协调沟通、事故分析、信息上报工作。

5、负责受影响区域群众安抚工作。

环境应急现场工作组的组成与职责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根据事件应对处置与调查的需要，成立环境应急现场工作组，在区应急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下，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环境应急现场工作组由应急综合协调组、环境应急监测组、现场处置组、治安保障组、医疗救护组、善后处理组、舆情宣传组、专家咨询组等组成。

根据事件的级别和性质，突发环境事件的现场处置实施属地管理、分级响应。发生一般事件时，原则上由市政府负责组织应急处置和应急监测，市应急领导小组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和有关地区的请求，调派应急综合协调组、环境应急监测组、现场处置组和有关专家赶赴事发现场开展指导、支援工作。发生或可能发生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市应急领导小组根据情况派出现场工作组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成立突发环境事件现场指挥部，环境应急现场工作组及相关应急人员需服从现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各工作组的成员单位与主要职责为：

应急综合协调组

（1）牵头部门：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 

（2）组成部门：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二连浩特市分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公安分局、市委宣传部、市政府办公室。
（3）主要职责：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类型、性质、影响程度，落实市应急领导小组下达的各项指令，调度相关科室、单位参与应急处置工作；核实突发环境事件有关情况，及时向市应急领导小组报告应对处置进展情况，负责突发信息传达、报送工作；指导做好事件影响区域有关人员的紧急转移和临时安置工作。

环境应急监测组

（1）牵头部门：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二连浩特市分局
（2）组成部门：二连浩特市气象局、市自然资源局

（3）主要职责：主要负责应急监测工作，主要依托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生态环境监测站进行应急监测。根据有关监测规范，编制现场应急监测方案；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现场监测、布点、采样及分析，及时提供监测数据，参与事故处置的研判；负责现场监测结果的分析，编制监测结果报告；及时向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报告现场监测结果；负责应急监测仪器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保证仪器设备处于良好的状态。

现场处置组

（1）牵头部门：二连浩特市应急管理局

（2）组成部门：二连浩特市公安局、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二连浩特市分局、市交通局、市商务局、市消防救援大队、格日勒敖都苏木人民政府、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管委会、8个社区
（3）主要职责：收集汇总相关数据，及时掌握突发事件的地点及影响范围，组织相关专家进行技术研判，开展事态分析；迅速组织切断污染源，分析污染途径，确定防止污染物扩散的程序；组织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减轻已经造成的污染；明确不同情况下的现场处置人员须采取的个人防护措施；组织建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区域，确定受威胁人员疏散方式和途径，疏散受威胁人员转移至安全紧急避险场所；协调有关力量参与应急处置。

治安保障组
（1）牵头部门：二连浩特市公安局

（2）组成部门：二连浩特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民政和社区建设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农牧和水务局、市财政局、市教育科技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主要职责：负责应急响应时的治安、保卫、交通管制和其他措施的落实；负责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管控；实施交通管制和交通疏导，保障救援道路畅通，保护现场，维护现场秩序；统筹规划全市应急物资储备点和紧急避险场所；组织做好环境应急救援物资及临时安置重要物资的紧急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工作，保证遇难人员处置工作，加强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商品的市场监测和调控，根据需要及时组织调运，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市管供应；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保障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通信畅通，联络员要做到报警及时，迅速、准确传递各种信息。做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组织专业力量稳妥处置；负责事故直接责任人的监控和逃逸人员的追捕；负责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做好学生临时安置和教学工作。
医疗救护组

（1）牵头部门：二连浩特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组成部门：二连浩特市医院、医疗保障局

（3）主要职责：组织开展伤病员医疗救治，提供应急心理援助；指导和协助开展对受污染人员的去污洗消工作；提出保护公众健康的措施建议；负责协调、组派医疗卫生救援专家与应急队伍，调集医疗、防疫器械、药品，并提供医疗救助；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突发环境事件造成集体中毒等。
善后处理组

（1）牵头部门：二连浩特市公安局

（2）组成部门：二连浩特市医疗保障局、市信访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格日勒敖都苏木人民政府、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管委会、8个社区
（3）主要职责：应急处理结束后，及时恢复正常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公共设施；做好抚恤、安置等善后工作；出台扶持相关地区和行业发展优惠政策；为事发地医疗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分析此次事件评估；做好群众信访工作。

舆情宣传组

（1）牵头部门：二连浩特市委宣传部
（2）组成部门：市政府办公室

（3）主要职责：组织开展事件进展、应急工作情况等权威信息发布，加强新闻宣传报道；收集分析国内外舆情和社会公众动态，加强媒体和互联网管理，正确引导舆论；通过多种方式，权威、全面、前瞻地做好相关知识普及；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专家咨询组
应急专家组以锡林格勒盟生态环境局二连浩特市分局为召集单位，由二连浩特市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组建和管理。

专家组成：由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推荐本专业及相关专业专家组成，主要包括环境应急管理、环境监测、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与生物安全、环境评估、防化、农林水利、卫生、治安、消防等方面的专家。具体专家名单由环境应急协调办公室动态更新。

应急专家组职责：应急预案启动后，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类型，组织相关专家参与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原因分析，对事件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协助判别事件类型和预警等级；对事故危害进行预测，为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提供决策建议、专业咨询、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向应急领导小组提出正确、科学、安全、快速处置事件的技术方案及建议；对应急处理、污染控制和事件后期评估与总结等提供咨询。
预防与预警

预防工作

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强化预防措施，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事故的发生。对已发生的事故力争减轻并消除事故的危害，做到事前准备、事中应急、事后总结。通过调查、登记，及时、准确掌握对本地区环境存在风险的危险源和危险物，强化日常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

（1）相关科室和单位根据各自的职责范围，开展污染源调查，加强对重大事件隐患的监督管理和安全防范工作，制定严格的管理规章制度和应急工作程序，并了解国内外的有关技术信息、进展情况和形势动态，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意见，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前期基础保障工作。

①严格项目审批

对新建、扩建、改建、迁建项目，严格项目环保审批；在环评阶段进行突发环境事件的假设、分析和风险评估工作，制定应急预案；对环境污染处理设施建设进行工程监理，并严把建设项目验收关口。

②加强污染源监管

汇编二连浩特市可能产生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污染源名录》，掌握全市环境污染源的产生、种类及地区分布情况，并定期更新。环境监察人员对名录中的污染源应从严监督检查。

③完善在线监控系统

充分发挥重点污染源排污状况实时监控信息系统的作用。

④完善应急预案

根据区域实际情况，及时对应急预案进行修正。

⑤宣传、培训、演练

通过宣传和培训，开展预案演练，加大监测、预测、预警、预防和应急处置技术开发的投入，做好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各项准备工作，将产生的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损害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

（2）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的假设、分析和风险评估工作，完善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畅通突发环境事件报告信息渠道。

（3）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二连浩特市分局负责组织开展对生产、贮存、运输有毒有害及危险化学品普查，掌握本地区污染源的产生、种类及地区分布情况，了解国内外的有关技术信息、进展情况和形势动态，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意见。

（4）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应组织好污染事故预防和污染事故隐患排查工作，防患于未然。

（5）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要组织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对企业污染源进行重点排查，建立污染事故隐患排查档案，对查出的问题要提出处理意见，报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严肃处理。

污染事故隐患排查重点：涉及风险物质的重点排污企业，城市污水处理厂，石油天然气开采设施，危险废物经营单位，集中式垃圾处理设施；跨地区环境污染问题；污染集中地区等。

（6）锡林格勒盟生态环境局二连浩特分局需筛选和控制对本地区环境构成主要危害的重点污染物，对各类风险源进行隐患排查，并监督环境风险企业的整改工作。督促辖区内可能发生环境污染事故、产生有毒有害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单位，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和风险评估报告，并报市生态环境局备案；当出现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情况时，要立即报告当地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加强企业应急演练。

信息监控与预警

信息监控

应急领导小组有关成员部门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开展对本行政区域内环境信息、自然灾害预警信息、常规环境监测数据的综合分析、风险评估工作；生态环境保护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和成员单位加强日常监管；应急管理、交通运输、公安、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利、农业、卫生健康、气象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应及时将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通报同级生态环境保护部。对发生在本区行政区域以外，可能对本区造成重大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进行接收和传报，对事件发展的可能性进行预测，及时向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提出相应处置建议。
监控的重点目标包括：饮用水水源地；居民聚集区、医院、学校等感区域；生态红线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危险化学品、危险固废和重金属的生产、经营、储存、使用、运输、管理单位及其周边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污染事件的预警信息监控、信息接收、报告、处理、统计分析由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

特别重大及重大环境事件预警信息经核实后，按规定程序及时上报锡林郭勒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和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自治区人民政府。

预警

3.2.2.1预警分级

预警信息的级别，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Ⅰ级为最高级别。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效果，预警可以升级、降级或解除。

红色（Ⅰ级）预警：可能发生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

橙色（Ⅱ级）预警：可能发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

黄色（Ⅲ级）预警：可能发生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

蓝色（Ⅳ级）预警：可能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

3.2.2.2预警信息发布

预警信息发布遵循“归口管理、统一发布、快速传播、高等级优先”的原则，实行严格的审签制度。市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应当针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环境事件进行研判，必要时组织有关专家学者、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会商，形成预警信息发布建议，报市应急指挥机构总指挥、副指挥审批后，上报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按照有关程序发布。

Ⅰ级、Ⅱ级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须上报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同意，并报请锡林郭勒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机构批准后组织发布。

Ⅲ级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报经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批准后组织发布。

Ⅳ级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由企事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组织发布。

突发环境事件预警信息内容包括：发布机关、发布时间、事件的类别、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事态发展、相关措施和咨询电话等。预警信息主要通过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发布，也可在市政府网站发布，也可充分利用其他网站、广播电台、电视台、手机短信、移动互联网应用（手机客户端、微博、微信等）、热线电话、户外LED显示屏、交通引导屏等通信手段和传播媒介发布。

3.2.2.3预警行动
进入预警状态后，市人民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1）分析研判。当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预警时，市应急领导小组启动本预案，组织有关科室、单位以及环境应急专家对预警信息进行分析研判，预测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并将研判结果上报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接到信息报告的市人民政府，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及应急专家组进行会商，研判污染区污染物变化趋势和影响程度，若判断可能对环境质量造成影响，应立即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并将相关信息逐级上报。

（2）防范处置。迅速采取有效处置措施，控制事件苗头，做好应急防范。在涉险区域设置注意事项提示或事件危害警告标志，利用各种渠道增加宣传频次，告知公众避险和减轻危害的常识、需采取的必要的健康防护措施。可能威胁饮用水安全时，要及时启动饮用水水源地专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事故导致出现重污染天气，要及时启动重污染天气专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3）应急准备。提前疏散、转移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置。责令应急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并调集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工作。对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相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加强环境监管。

（4）舆论引导。及时准确发布事态最新情况，公布咨询电话，组织专家解读。加强相关舆情监测，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3.2.2.4预警级别的调整和解除

应急领导小组根据事态的发展，按照有关规定适时报请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调整预警级别，当判断不可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或者危险已经解除的，应当及时报请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终止预警，并解除已经采取的有关措施。

信息报告与通报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涉事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必须采取应对措施，并立即向市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报告，同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因生产安全事故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安全监管等有关部门应及时通报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通过互联网信息监测、环境污染举报热线等多种渠道，加强对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收集，及时掌握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情况。

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接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或监测到相关信息后，应立即进行核实，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和类别作出初步认定，按照国家规定的时限、程序和要求向市政府报告，并通报同级其他有关部门。突发环境事件已经或可能涉及相邻行政区域的，事发地政府或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及时通报相邻行政区域同级政府。地方各级政府应按照有关规定逐级上报，必要时可越级上报。

接到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跨乡镇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时，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及时通报相关应急部门；接到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跨旗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时，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及时通报相关旗政府，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

对以下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市人民政府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向盟行政公署报告：

（1）初判为特别重大或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2）可能或已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突发环境事件；

（3）可能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4）认为有必要报告的其他突发环境事件。
预警支持

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逐步完善预警相关工作机制，强化人力、物力、财力储备。加强突发环境事件预警能力建设，提高重点区域大气环境突发污染事件的预警能力。

应急响应与应急措施

应急响应
应急启动条件

在发生以下情况时，须启动本应急预案：

（1）Ⅲ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

（2）接到企业进行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过程时的救援增援请求；

（3）接到上级关于危险化学品事故救援增援的指示；

（4）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认为有必要启动；

（5）执行其他应急预案时需要启动本预案等情况时；

（6）接到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直接处理的其他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响应程序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根据事故发展和应急救援情况，应执行如下应急响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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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程序图

响应分级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在先期处置的基础上，按照响应程序，启动预案的响应级别响应措施进行处置。当超出相关责任主体自身处置能力时，可向上一级应急管理机构提出请求，由上一级应急管理机构决定是否启动更高级别的响应措施进行处置。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将应急响应设定为Ⅳ级、Ⅲ级、Ⅱ级、I级共四个等级。

4.1.3.1Ⅳ级响应

初判发生一般突发环境事件，启动Ⅳ级应急响应，企业在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依照预案组织相关应急队伍实施应急处置措施和应急监测。

（1）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相应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实施应急处置。人民政府根据应急需要，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指挥、协调应急处置工作，并及时向市应急领导小组报告突发环境事件情况和应急救援实施情况。

（2）市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保持与企业环境应急指挥机构、现场应急指挥组及相关专业应急指挥机构的通信联络，及时掌握事件动态情况，并提供技术支持。

4.1.3.2Ⅲ级响应

初判发生较大突发环境事件以及Ⅳ级应急响应处置过程中发现事件有扩大趋势，启动Ⅲ级应急响应，立即启动本应急预案，由市应急领导小组在企业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依照预案组织相关应急队伍实施应急处置措施。当较大突发环境事件超出处置能力或需要由锡林郭勒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机构负责处置的，由市应急领导小组提出建议，报经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同意，向锡林郭勒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机构请示，启动重大级别（Ⅱ级）应急响应。

（1）市应急领导小组启动应急预案，且组织实施应急处置。市应急领导小组根据应急需要，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应急处置工作。

（2）市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保持与企业环境应急指挥机构、现场应急指挥组及相关专业应急指挥机构的通信联络，及时掌握事件动态情况。

（3）市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分析情况，准备相关应急救援力量随时待命。必要时，派出相关应急救援力量和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指导现场应急救援，并为相关专业应急指挥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4.1.3.3Ⅱ级响应

初判发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以及Ⅲ级应急响应处置过程中发现事件有扩大趋势，启动Ⅱ级应急响应，立即启动本应急预案，由市应急领导小组在锡林郭勒盟和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依照预案组织相关应急队伍实施应急处置措施。

（1）市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保持与企业现场应急指挥组及相关专业应急指挥机构的通信联络，核实有关情况，并立即报告市突发环境应急事件指挥部。

（2）市应急领导小组根据应急需要，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应急处置工作。指挥部成员单位启动具体行动方案。事发企业启动相应应急预案，实施应急处置。

（3）市应急领导小组派出相关应急救援力量和专家赶赴现场参加、指导现场应急救援，必要时调集事发地周边地区专业应急力量实施增援。

（4）市应急领导小组及时向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锡林郭勒盟报告突发环境事件情况和应急救援实施情况。

4.1.3.4I级响应

初判发生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以及Ⅱ级应急响应处置过程中发现事件有扩大趋势，启动I级应急响应，立即启动本应急预案，由市应急领导小组在锡林郭勒盟和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依照预案组织相关应急队伍实施应急处置措施。

（1）市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保持与企业现场应急指挥部及相关专业应急指挥机构的通信联络，核实有关情况，并立即报告市突发环境应急事件指挥部。

（2）市应急领导小组根据应急需要，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应急处置工作。指挥部成员单位启动具体行动方案，企业启动相应应急预案，实施应急处置。

（3）市应急领导小组派出相关应急救援力量和专家赶赴现场参加、指导现场应急救援，必要时调集事发地周边地区专业应急力量实施增援。

（4）市应急领导小组及时向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报告突发环境事件情况和应急救援实施情况，对不能有效处置或者影响毗邻市、旗（乡、镇）的特别重大环境事件，报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启动《锡林郭勒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应急响应流程见下图：


图4.1-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分级流程

现场处置
4.1.4.1信息报告与先期处置

1、信息接报

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市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的接收与上报工作，通过互联网信息监测、环境污染举报热线等多种渠道，加强对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收集，及时掌握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情况。市机关各科室、直属事业单位以及获悉发生突发环境事件信息的，应当及时通报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接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或监测到相关信息后，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的接报人员应记录好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污染物性质、人员伤亡、联系人及电话等情况，立即进行核实，向市应急领导小组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经认定后，市应急领导小组决定启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内向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和上级政府部门进行报告。

2、信息报送的时限和程序

对初步认定为一般（Ⅳ级）突发环境事件的，企业应当在2小时内向市政府和市应急领导小组报告。

对初步认定为较大(Ⅲ级)、重大（Ⅱ级）、特别重大（Ⅰ级）突发环境事件的，企业应当在1小时内向所在地的市政府和市应急领导小组报告。

市应急领导小组在接到报告后2小时内向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报告。对初步认定为较大（Ⅲ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的，市应急领导小组应在接到报告后2小时内向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报告，并将相关情况同时报告市行署。

3、报告方式与内容

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分为初报、续报和处理结果报告。初报在发现或者得知突发环境事件后首次上报；续报在查清有关基本情况、事件发展情况后随时上报；处理结果报告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理完毕后上报。

（1）初报

初报应当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要污染物和数量、监测数据、人员受害情况、饮用水水源地等环境敏感点受影响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并提供可能受到突发环境事件影响的环境敏感点的分布示意图。

（2）续报

续报应当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有关核实、确认的数据，包括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受害程度、应急救援、处置效果、现场监测、污染物危害控制状况、进展情况及采取的应急措施等基本情况。

（3）处理结果报告

处理结果报告应当在初报和续报的基础上，报告处理突发环境事件的措施、过程和结果，突发环境事件潜在或者间接危害以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责任追究等详细情况。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应当采用传真、网络、邮寄和面呈等方式书面报告；情况紧急时，初报可通过电话报告，但应当及时补充书面报告。

书面报告中应当载明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单位、报告签发人、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内容，并尽可能提供地图、图片以及相关的多媒体资料。报告上应注明突发环境事件的等级。如果发生初期无法按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确认等级时，报告上应注明初步判断的可能等级。随着事件的续报，可视情况核定突发环境事件等级并报告应报送的部门。

4、信息通报

突发环境事件已经或者可能涉及相邻行政区域的，企业应当及时通报相邻区域同级人民政府，并向本级政府提出向相邻区域政府通报的建议。接到通报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调查了解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报告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5、先期处理

企事业单位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应当立即停止生产作业，启动本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告事发地生态环境部门，并采取应急措施，指挥本单位应急救援队伍和工作人员营救受害人员，做好现场人员疏散；控制危险源，采取污染防治措施，防止次生、衍生灾害的发生和危害的扩大，控制污染物进入环境的途径，尽量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市人民政府接到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后，应立即组织相关应急力量赶赴现场，实施现场调查、应急监测和污染控制工作，及时向市应急领导小组报告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4.1.4.2现场应急处置

环境应急现场工作组根据现场指挥部的指令以及现场实际情况，采取以下的各项措施进行应急处置：

1、现场污染控制
（1）开展现场调查
应急调查组抵达事发地现场后，应当第一时间组织收集现场情况资料，调查事件发生时间、起因、基本过程、事件发展趋势、先期处置情况，涉及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危害性和人员伤害情况；调查周边居民区、学校、河流、湖（库）、保护区、饮用水水源地等环境敏感点情况，并及时将有关调查情况报告现场指挥部。

（2）组织会商研判
应急综合协调组根据现场调查、事发地气象条件、水文特点等，组织有关单位、专家进行会商，分析研判事件性质、扩散范围、污染程度、生态破坏和发展态势，提出消除或控制污染的应急处置措施建议和意见，并报告现场指挥部。按照现场指挥部的指令，根据突发环境事件性质、污染物特性、波及范围、受影响人员分布等，组织有关部门、责任单位制定应急处置方案。
（3）控制环境污染

现场处置组根据应急处置方案，组织应急人力物力等，迅速消除、控制或安全转移污染源，及时控制污染物继续外排或泄漏；对于水体污染物采取拦截、倒流、疏浚等形式防止水体污染扩大，采取隔离、吸附、打捞、氧化还原、中和、沉淀、消毒、去污消洗、临时收贮、微生物消解、调水稀释、转移异地处置、临时改造污染处置工艺或临时建设污染处置工艺等方式处置污染物；对于气体污染物采取洗消、防扩散等现场救援措施，切断污染物进入环境的途径。必要时，要求其他排污单位停产、限产、限排，减轻环境污染负荷。控制环境污染的各项措施实施后，要科学评估处置措施的成效，并将处置情况报告现场指挥部；对于处置措施成效不明显的，同时还要提出后续的处置建议或意见。

2、转移安置人员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影响及事发当地的气象、地理环境、人员密集等，建立现场警戒区、交通管制区域和重点防护区域，确定受威胁人员疏散的方式和途径，有组织、有秩序地及时疏散转移受威胁人员和可能受影响地区居民，确保生命安全。妥善做好转移人员安置工作，确保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住处和必要医疗条件。
3、医学救援

迅速组织市医院资源和力量，对伤病员进行诊断治疗，根据需要及时、安全地将重症伤病员转运到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加强救治。指导和协助开展受污染人员的去污洗消工作，提出保护公众健康的措施建议。视情增派医疗卫生专家和卫生应急队伍、调配急需医药物资，支持事发地医学救援工作。做好受影响人员的心理援助。
4、应急监测

加强大气、水体、土壤等应急监测工作，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物种类、性质以及当地自然社会环境状况等，明确相应的应急监测方案及监测方法，确定监测的布点和频次，调配应急监测设备、车辆，及时准确监测，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依据。
5、市场监管和调控
密切关注受事件影响地区市场供应情况及公众反应，加强对重要生活必需品等商品的市场监管和调控。禁止或限制受污染食品和饮用水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食用，防范因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集体中毒等。

6、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通过政府授权发布、发新闻稿、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组织专家解读等方式，借助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多种途径，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向社会发布突发环境事件和应对工作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信息发布内容包括事件原因、污染程度、影响范围、应对措施、需要公众配合采取的措施、公众防范常识和事件调查处理进展情况等。

7、维护社会稳定

加强受影响地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救灾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地区治安管控；做好受影响人员与涉事单位、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4.2应急措施

根据可能突发环境事件等风险源的性质、环境影响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需确定以下内容：

（1）对发生非正常排放或有毒有害物质泄漏的固定源突发环境事件，应尽快采取关闭、封堵、收集、转移等措施，切断污染源或泄漏源；

（2）制定防止污染物向外部扩散的设施与措施及启动程序，明确防止消防废水和事故废水进入外环境而设立的事故应急池的启用程序；

（3）制定减轻与消除污染物的技术方案；

（4）制定事故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伴生/次生污染（如消防水、事故废水、固态液态废物等，尤其是危险废物）的消除措施；

（5）明确应急过程中使用的药剂及工具；

（6）制定应急过程中，在生产环节所采用应急方案及操作程序；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案；应急时紧急停车停产的基本程序；控险、排险、堵漏、输转的基本方法等；
（7）制定污染治理设施的应急方案；
（8）明确危险区、安全区的设定；事故现场隔离区的划定方式、方法；事故现场隔离方法；

（9）明确事故现场人员清点，撤离的方式、方法、及安置地点；

（11）明确应急人员进入与撤离事故现场的条件、方式；

（12）明确人员的救援方式、方法及安全保护措施；

（13）明确应急救援队伍的调度及物质保障供应程序。

（14）明确可能受影响区域及区域环境状况；

（15）制定监测方案，开展环境应急监测。                                                                                                                                                                 
4.5.1 大气污染事件保护目标的应急措施

（1）确定污染物扩散模式

大气污染事件首先应当确定污染物的性质、排放量、严重程度、可控能力、影响范围。根据各生产的工艺技术水平，切断污染源所需时间等来确定污染物质的扩散速率。

（2）污染防治措施

①对于泄漏量小，容易收集或容易及时处理，能够迅速把污染控制切断在源头处的，将冲洗稀释水或者吸附后的吸附剂收集后集中处理；对于泄漏量小，但是车间无法及时收集或处理，需其他车间援助的，及时联系附近车间配合处理。

②对于危险物泄漏量大，不易控制，模型预测可能会超标的，应当一方面处理泄漏的污染物，另一方面通知厂内应急小组，由应急小组指挥应急监测小组对环境保护目标进行监测。若监测结果超标，再根据污染物类型确定防护措施和方法。

③对于泄漏量大，根据模型预测严重超标的污染物，一方面由应急领导小组指挥各救援小队救险，另一方面通知上级相关部门，指挥受保护的目标做好防范措施，同时通知应急监测小组对目标区域进行监测；若泄漏或火灾爆炸事故十分严重，威胁到受保护区域人的生命安全，应当由现场处置组立即通知有关部门，指挥部根据事态的严重程度安排治安保障组对该区域的人员疏散，同时划定隔离区。

（3）人员紧急疏散和撤离

当危险化学品或污染物泄漏事故可能对企业内、外人员构成威胁或发现事故现场出现危险状况时（如贮罐将要爆炸等）时，在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对事故救援无关人员及可能威胁到附近居民以及相邻的危险化学品进行紧急疏散和撤离，向上方向疏散到安全地点。事故单位通知各岗位人员迅速撤离，撤离时对人员进行清点，将清点情况报告指挥部。

（4）治安警戒

市公安部门接到指挥部指令后，根据危险化学品泄漏情况，携带防护器材、警戒器材迅速到达指定现场；划定警戒区域，设置警戒带、围栏等明显标志，部署警戒人员，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保护事故现场原始状态；配合公安交警部门进行事故区域交通管制，部署安排运输急救物资及抢救伤员道路疏通，禁止无关车辆进入事故现场，保证救援道路畅通；维护撤离区和疏散区场所的社会治安工作，保护主要目标和财产安全。

（5）事故救援

救援人员根据危险化学品泄漏情况配备专用防护器材和专用工具迅速到达指定现场；针对不同类别的事故采取堵漏、灭火、隔离、稀释、中和、覆盖、卸压等措施。及时控制危险源，进行现场抢险作业，有效控制事故扩散，防止连锁事故发生；积极搜寻被困人员和伤亡人员，疏导现场人员撤离事故现场；当人员受到危险化学品伤害时，采取有效措施，减轻伤害，送医院就医；在警戒区域内停电、停火、停气，消除火种；配合事故单位查清现场被困、失踪、伤亡人员数量。

（6）医疗救护

卫生救护组现场设立临时救护点，做好接受救治伤员的准备工作。

（7）善后处理

相关部门负责组织事故原因调查。事故单位安排专门人员做好死亡、伤残人员的善后处理工作。

（8）现场恢复

在确认所有毒气体被驱散、泄漏的危险化学品被控制时，由应急指挥部宣布解除警戒，恢复事故区域水、电、气供应等；组织生产运输单位进行设备设施及安全生产的恢复工作和对事故现场进行清理，及时将现场泄漏物进行覆盖、收容、稀释、处理，采取有效措施，将泄漏物得到安全可靠的处置。防止发生次生事故或环境污染。

4.5.2 水污染事件保护目标的应急措施

冲洗、消防等废水经收集后根据水质情况引入污水处理厂处理或者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1、危险化学品泄漏造成的突发水污染事件
为积极应对可能发生的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迅速、有效地组织和实施救援，防止事故蔓延、扩大，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事故对水源的影响，保护环境。

（1）贮罐泄漏时，组织事故单位人员立即做好防护后进入事故现场。首先察看现场有无受伤人员，若有人员受伤，则以最快速度将受伤者撤离现场，其次切断泄漏源，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2）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溢漏液体收集在密闭容器内，同时判断泄漏的压力、泄漏口的大小及化学品种类和状态，准备好相应的堵漏材料，堵漏工作准备就绪后，立即用沙土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残液。 

（3）大量泄漏：用泡沫覆盖，降低挥发或根据危险品的种类采取相应措施。同时根据泄漏的压力和泄漏口的大小及其形态，准备好相应的堵漏材料，堵漏工作就绪后，立即用堵漏材料堵漏。

（4）环境监测：由应急监测组负责组织人员迅速确定危险化学品的成分和浓度，提出控制，降低环境污染的相关技术，确定事故中心区域。并对可能影响到的土壤、地表水、地下水源进行取样监测，确保水源的安全。

（5）人员紧急疏散和撤离：当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可能对企业内、外人员构成威胁或发现事故现场出现危险状况时（如贮罐将要爆炸等）时，在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对事故救援无关人员及可能威胁到附近居民以及相邻的危险化学品进行紧急疏散和撤离，向上方向疏散到安全地点。事故单位通知各岗位人员迅速撤离，撤离时对人员进行清点，将清点情况报告指挥部。

（6）治安警戒：市公安部门接到指挥部指令后，根据危险化学品泄漏情况，携带防护器材、警戒器材迅速到达指定现场；划定警戒区域，设置警戒带、围栏等明显标志，部署警戒人员，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保护事故现场原始状态；配合公安交警部门进行事故区域交通管制，部署安排运输急救物资及抢救伤员道路疏通，禁止无关车辆进入事故现场，保证救援道路畅通；维护撤离区和疏散区场所的社会治安工作，保护主要目标和财产安全。

（7）事故救援：救援人员根据危险化学品泄漏情况配备专用防护器材和专用工具迅速到达指定现场；针对不同类别的事故采取堵漏、灭火、隔离、稀释、中和、覆盖、卸压等措施。及时控制危险源，进行现场抢险作业，有效控制事故扩散，防止连锁事故发生；积极搜寻被困人员和伤亡人员，疏导现场人员撤离事故现场；当人员受到危险化学品伤害时，采取有效措施，减轻伤害，送医院就医；在警戒区域内停电、停火、停气，消除火种；配合事故单位查清现场被困、失踪、伤亡人员数量。

（8）医疗救护：卫生救护组现场设立临时救护点，做好接受救治伤员的准备工作。

（9）善后处理：相关部门负责组织事故原因调查。事故单位安排专门人员做好死亡、伤残人员的善后处理工作。

（10）现场恢复：在确认所有毒气体被驱散、泄漏的危险化学品被控制时，由应急指挥部宣布解除警戒；组织生产运输单位进行设备设施及安全生产的恢复工作和对事故现场进行清理，及时将现场泄漏物进行覆盖、收容、稀释、处理，采取有效措施，将泄漏物得到安全可靠的处置。防止发生次生事故或环境污染。土壤被污染后进行修复。
2、生活污水、畜禽养殖废水排放造成的突发水污染事件

生活污水、畜禽养殖废水非正常排放，进入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源，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控制。

（1）生态环境局分局立即组织人员对事故排放或区域进行走访调查，确定事故排放原因、排放源，关停排放口以控制污染的进一步扩大，并确认所排废水的数量、废水中污染物的种类和浓度；

（2）根据调查结果，采取相应措施对被污染的土壤和水体进行降污和恢复处理。对已受污染的水体，根据污染物种类可投加相应的中和、降解、消毒等药品或补充外来水源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3）应急监测组对所排废水、周围水源地、水源补给区及事故发生点附近水源井的水样或事故区及周边区域的土壤进行采样分析，确定污染物的种类、污染范围及对环境的污染程度。

（4）事故得到控制后，及时对事故现场进行清理并对事故单位生产运行情况及事故原因进行调查取证，加强废水事故排放单位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的监督管理工作，从源头上减少类似污染事故的发生。

（5）事故结束后，继续对受污染的水源地污染监控井、地表水进行跟踪监测，直至其恢复正常，并定期对其进行采样抽查，以随时了解环境状况。

3、固体废物（生活垃圾）淋溶液渗漏突发水污染事件

当发现水源地周围或一定距离的上游流域出现固体废物非正常排放或处置不当时，应急指挥部根据实际调查情况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处置。

（1）当发生固体废物未经处理直接排放或处理不当造成周围环境受到污染时，立即采取措施对固体废物堆放场地周围进行设围处理，必要时在表面加盖一层塑料薄膜，防止风力作用造成扬尘或雨水淋溶作用产生有毒有害渗滤液加重环境污染。

（2）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调查走访，了解所排固体废物的来源、种类、主要组成成分以及数量等，并判定固废堆放场所在地及周围环境敏感点。

（3）应急监测组立即对固体废物堆放场地及附近采集地下水（有条件时）、场地附近的水井水质监控点采集水样、场地附近土壤与地表水进行监测。

（4）根据调查及样品监测结果采取相关应对措施，控制固废源头的排放并限期将所排固废运走，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物对土壤、地表径流、水源地水体的影响。

（5）若事故现场周边水源地或水源补给区已受到污染，对受污染的区域，根据市委、市政府和应急指挥部的安排，由市水务局配合做好居民饮用水的应急供应。

（6）对已被污染的水体、土壤，专家组依据固废的性质、污染物种类及受污染程度提出有效的控制和恢复措施，施加相应的药品进行沉淀、降解或消毒。

（7）污染事故得到控制后，定期对堆放场地周边其下游水源地取水口和监控井进行水样采集分析并与前面的监测结果一起形成报告上交应急指挥部，随时掌握污染区域的恢复情况，确保环境的安全性。

4、医疗废水事故排放处置措施

（1）发现污水处理设施故障或者发现设备管道渗漏或破裂立即停机，同时截断医院污水排放总口，切断排放口与外部水体之间的联系，防止污染介质外流扩散造成水体、土壤的大面积环境污染。

（2）组织有关人员对发生医疗污水废物泄漏、扩散的现场处理，将漏出废水收集后通过水泵全部转移至调节池，并用清水冲洗地面，清洗水收集后通过水泵也全部转移至调节池。

（3）对被医疗污水废物污染的区域进行处理时，采取适当的安全处置措施，对泄漏及受污染的区域、物品进行消毒或者其他无害化处理，必要时封锁污染区域，以防扩大污染。应当尽可能减少对病人、医务人员、其他现场人员及环境的影响。

（4）对感染性废物污染区域进行消毒时，消毒工作从污染最轻区域向污染最严重区域进行，对可能被污染的所有使用过的工具也应当进行消毒。

（5）同时，通知维修工立即组织抢修，恢复后启动设备，以检查是否维修好。

（6）工作人员应当做好卫生安全防护后再进行工作，处理工作结束后，应对事件的起因进行调查，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预防类似事件发生。对引起事件的责任人应追究其责任。

5、特殊气象条件引发的次生地下水污染事件

当发生特殊天气时，应密切关注水源地水质情况，汛期应加强水源地周边重点污染源排查、雨雪冰冻期应密切关注融雪剂的使用对水源地的影响。发生水源地污染事故后应急处置措施如下：

（1）汛期应急措施

①现场抢险组立即查找污染源点，并通过转移、封存、销毁等手段清除主要污染源，并根据现场地形地貌搭建开挖治污截污设施，隔离污染源点。

②现场监测组加大监测频率，对现场土壤，附近地下水及下游水源地水进行取样监测。及时掌握水质变化情况，一旦发现水质异常及其它污染事故，及时报告，并及时向下游地区通报。

③根据样品监测结果采取相关应对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物对地表径流、水源地水体的影响；若事故现场周边水源地或水源补给区已受到污染，对受污染的区域，水务局根据被污染的水质状况及所在区域条件，及时调用其他水源妥善解决区域内人们的饮用水问题。

④对发生有毒物质污染可能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立即采取相应有效措施，控制污染事件蔓延，并通知当地政府或村级组织，做好防范工作，必要警戒疏散组组织群众疏散或撤离。

⑤对已被污染的水体，专家组依据事故污染物的性质、种类及受污染程度提出有效的控制和恢复措施，施加相应的药品进行沉淀、降解或消毒，或引入外来水源进行稀释处理。

⑥汛期过后，应急处置组队重点污染源。固体废弃物及岸边堆积物再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消除污染隐患。

（2）雨雪冰冻时期应急措施

①当发生雨雪冰冻导致道路结冰时，综合协调组和交通管理部门制定科学的除雪除冰计划，尽量避开水源地保护区、汇水区等区域。

②现场监测组加强风险源排放口、取水口地下水的水质监测，增加可溶性盐类和亚硝酸盐的监测，对在线监测设备采取防冻保护措施。

③对已被污染的水体，专家组依据事故污染物的性质、种类及受污染程度提出有效的控制和恢复措施，施加相应的药品进行沉淀、降解或消毒。

6、景观湖污染事故排放处置措施

根据现场情况对污染区实施就地投加药剂处置，或者将污染水抽至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置，并且对底泥中的污染物进行监测和处置。
4.5.3 危险废物存储不当、泄漏应急响应措施

（1）立即组织人员尽快对发生医疗废物存储不当或泄漏的现场进行封锁，以防止扩大污染。

（2）急救援指挥部立即组织人力对污染现场进行消毒、处理，尽可能减少污染对病人、医务人员及周围环境的影响。

（3）采取适当的安全处置措施，对相关废物及污染的区域、物品进行消毒或其它无害化处理。并对感染性废物污染的区域进行消毒时，消毒工作从污染最轻向污染最严重区域进行，对可能被污染的所有使用过的工具也应进行消毒。

（4）医疗废物管理刺伤/擦伤后的处理办法

①可用肥皂水、清水、无菌水清洗污染的皮肤，用生理盐水冲洗黏膜。

②如有伤口，应当在伤口旁端轻轻挤压，尽可能挤出损伤出的血液，再用肥皂和流动水进行冲洗；禁止进行伤口局部的重力挤压。

③受伤部位的伤口冲洗后，应当用消毒液，如：75%酒精，碘伏等浸泡或途抹消毒逼供包扎伤口；被暴露的黏膜，应当反复用生理盐水冲洗。

④保留物品，以便辨认其传染性。

⑤向医院感染办公室汇报。内容包括：事故、事件的实际情况，发生时间、发生地点、及哪些人直接参与及其相关情况。

⑥根据具体情况尽快采取医疗措施，医学观察。

（5）对破碎体温计、血压计泄漏水银收集方法：

①收集人需要佩戴口罩、手套，用硬纸片做成小套，收集散落的水银珠。

②将套内收集的水银珠放进有盖的小药瓶中须放有一定量的水。

③然后将此小药瓶送医院危废暂存间同医疗废物一并处置。

（6）处理工作结束后，院医疗废物管理领导小组对事件的起因进行调查，汇总资料，并完善防范措施，预防类似事件发生。

4.5.4 病原微生物污染应急措施

1、医院如果发生一般病原微生物泼溅或泄漏事故，按生物安全的有关要求，根据病原微生物的抵抗力选择敏感的消毒液进行消毒处理。

（1）如果病原微生物泼溅在实验室工作人员皮肤上，立即用75％的酒精或碘伏进行消毒，然后用清水冲洗。

（2）如果病原微生物泼溅在实验室工作人员眼内，立即用生理盐水或洗眼液冲洗，然后用清水冲洗。

（3）如果病原微生物泼溅在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衣服、鞋帽上或实验室桌面、地面，立即选用75％的酒精、碘伏、0.2-0.5％的过氧乙酸、500-10000mg/L有效氯消毒液等进行消毒。

（4）如果潜在感染性物质溢出，立即用布或纸巾覆盖，由外围向中心倾倒消毒剂，一定时间（约30分）后，清除污染物品，再用消毒剂甜擦拭。所有操作戴手套。

2、医院发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污染时，医院工作人员应及时向应急指挥部报告，现场处置组立即采取以下控制措施，防止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扩散。

（1）封闭被污染的实验室或者可能造成病原微生物扩散的场所；

（2）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3）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对相关人员进行医学检查；

（4）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院观察；

（5）进行现场消毒；

（6）其他需要采取的预防、控制措施。

3、如果工作人员通过意外吸入、意外损仿成接触暴露，应立即紧急处理，并及时应急指挥部。如工作人员操作过程中被污染的注射器针刺伤、金属锐器损伤时应立即实行急救。首先用肥皂和清水冲洗伤口，然后挤伤口的血液，再用消毒液（如75％酒精、2000mg/L次氯酸钠、02％-0.5％过氧乙酸、0.5%的碘伏)浸泡或涂抹消毒，并包扎伤口（厌氧微生物感染不包扎伤口）。

4.3 指挥和协调

应急领导小组根据突发环境事件情况，及时通知有关部门单位及其应急救援队伍和可能受到影响的旗应急指挥机构。各应急指挥机构接到突发环境事件信息通报后，应立即派出有关人员赶赴现场，在现场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下，按照应急预案要求，相互协同，密切配合，共同实施环境应急处置行动。各应急救援专业队伍必须在现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迅速实施先期处置，果断控制或切断污染源，全力控制事件态势，严防再次污染和次生、衍生事件发生。

应急状态时，专家组组织有关专家迅速对事件信息进行分析评估，提出应急处置方案，供指挥部领导决策参考。根据突发环境事件进展情况和形势动态，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危害范围、发展趋势、污染程度和事件等级等作出科学预测和判断，提出相应的对策意见。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单位应及时、主动地向应急指挥机构提供应急救援基础资料，生态环境、气象、交通运输、水利等部门单位应及时提供事发前后的有关数据资料，供应急处置参考。

4.4 信息发布与舆情应对

突发环境事件处理处置期间，因应急处置工作所需，或当出现与突发环境事件事实不符的舆情时，舆情宣传组根据现场指挥部的有关指令或实际情况，组织信息发布或者舆情应对工作，通过授权发布、发新闻稿、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组织专家解读等方式，借助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多种途径，及时发布事件权威信息，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向社会发布突发环境事件和应对工作信息，保证事件处置情况与信息发布同步同调，最大程度消除不实舆情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未经现场指挥部或市应急领导小组同意或授权，市应急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或者参与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处置的有关人员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信息。

4.5 应急监测
4.5.1应急监测目的与原则

应急监测的主要目的是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迅速查明污染物的种类、污染程度和范围以及发展趋势，及时、准确地为决策部门提供处理处置的可靠依据。事故发生后，监测人员应携带必要的简易快速检测器材和采样器材及安全防护装备尽快赶赴现场。根据事故现场的具体情况立即布点采样，利用检测管和便携式监测仪器等快速检测手段鉴别、鉴定污染物的种类，并给出定量或半定量的监测结果。现场无法鉴定或测定的项目应立即将样品送回实验室进行分析。根据监测结果，确定污染物程度和可能污染的范围并提出处理处置建议，及时上报。主要依托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生态环境监测站进行应急监测。
（1）涉及地下水污染的监测原则如下：

对地下水的监测应以事故地点为中心，根据本地区地下水流向采用网格法或辐射法布设监测井采样，同时视地下水主要补给来源，在垂直于地下水流的上方向，设置对照监测井采样；在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源的取水处必须设置采样点。

（2）涉及大气污染的监测原则如下：

对大气的监测应以事故地点为中心，在下风向按一定间隔的扇形或圆形布点，并根据污染物的特性在不同高度采样，同时在事故点的上风向适当位置布设对照点；在可能受污染影响的居民住宅区或人群活动区等敏感点必须设置采样点，采样过程中应注意风向变化，及时调整采样点位置。

（3）涉及土壤污染的监测原则如下：

对土壤的监测应以事故地点为中心，按一定间隔的圆形布点采样，并根据污染物的特性在不同深度采样，同时采集对照样品，必要时在事故地附近采集作物样品。

但在应急监测过程中，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应根据事故的发展态势、监测经验等不断调整采样点的位置与数量。

4.5.2主要污染物现场监测方法

发生事故时由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生态环境监测站对事故现场进行现场应急监测，对事故性质、参数与后果进行评估，为指挥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4.5.3监测方案

发生环境风险事件时，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由实验室制定监测计划，并且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监测项目和采样频次。本项目的监测方案如下：

监测项目：盐酸、硫酸、甲烷、一氧化碳
监测点位：根据事故严重程度，分别在事故发生地的上风向、下风向50m、100m、500m和1000m各设监测点，同时在下风向偏上45°和偏下45°以扇面100m、500m、1000m处进行监测。

监测频次：按照事故持续时间决定监测时间，根据事故严重性决定监测频次。事故发生后尽快进行监测，随事故控制减弱，适当减少监测频次。

环境空气监测点位、频次见表4.5-1。  

表4.5-1 大气监测点位与频次表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监测因子

	事故发生地

污染物浓度的最大处
	初始加密监测（不少于2小时一次），

视污染物浓度递减
	氯化氢、硫酸雾、甲烷、一氧化碳

	事故发生地最近的

企业或其他敏感区
	初始加密监测（不少于2小时一次），

视污染物浓度递减
	

	事故发生地的下风向
	4次/天
	

	事故发生地上风向对照点
	2次/应急期间
	


地下水监测点位、频次见表4.5-2。
表4.5-2 地下水监测点位与频次表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监测因子

	监测井
	初始加密监测（不少于2小时一次），

视污染物浓度递减
	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


4.6 应急终止

4.6.1应急终止的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事件现场得到控制，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事件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无继发可能；

（4）事件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5）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并使事件可能引起的中长期负面影响趋于并保持在尽量低的水平。

4.6.2应急终止的程序

（1）应急终止时机由现场指挥部确认，经现场指挥部批准；

（2）现场指挥部向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下达应急终止命令；

（3）应急状态终止后，现场应急监测组继续进行跟踪监测和评价工作，直至污染影响彻底消除为止。

4.6.3终止后行动

（1）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处理工作结束后，应组织有关部门认真总结、分析、吸取事故教训，及时进行整改；
（2）组织各专业组对应急计划和实施程序的有效性、应急装备的可行性、应急人员的素质和反应速度等作出评价，并提出对应急预案的修改意见。

（3）参加应急行动的部门负责组织、指导环境应急队伍维护、保养应急仪器设备，使之始终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

后期处置

损害评估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终止后，要及时组织相关部门或专家对事故进行污染损失评估，弄清污染状况和污染覆盖面，确定事故的波及范围和影响程度，对事故污染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评估结论作为事件调查处理、损害赔偿、环境修复和生态恢复重建的依据。

事件调查

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协调相关职能单位，及时查明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经过、原因、造成的损失，依法追究事故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对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区应急领导小组组织有关单位对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和损失进行评估，并及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调查处理结果向上一级政府报告。

善后处置

善后处置组应做好受影响群众的安置工作，组织有关专家对受害范围及程度进行科学评估，根据事故污染损失的评估结果和事故调查的结果，确定事故赔偿数额和相应的赔偿范围，按法律程序进行赔偿。事发地政府要及时组织制定补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和环境恢复等善后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各类社会团体、个人及国外机构的捐赠资金和物资，由市有关募捐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和监督。

总结评估

突发环境事件终止后，参与应急工作的有关科室、单位、现场工作小组要及时总结应急工作情况，报送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在汇总相关情况的基础上总结事件经验教训，对事件发生过程、应急救援处置情况、经验教训、事件启示进行综合分析，形成总结报告，存档备查。

应急保障

应急队伍保障

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应急领导小组应不断加强环境应急管理队伍、应急救援队伍和技术支撑队伍建设。以执法监督和环境监测机构为基础，组建一支训练有素、业务熟悉、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高素质环境应急处置、应急监测队伍，并形成应急网络，确保在事件发生时，能迅速控制污染、减少危害，确保环境和公众安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二连浩特市分局、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要随时做好应急人员、车辆、仪器设备、处置物资等方面的准备工作，确保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做到及时响应、科学处置。充分依托二连浩特市有条件、有基础的大中型企业或危废处置企业以及社会化专业环境应急救援机构的应急救援力量，组建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综合性救援队伍；指导高环境风险行业企业建立专职或者兼职的应急救援队伍。

技术保障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二连浩特市分局、市应急管理局应加强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的技术研究，建立科学的应急指挥决策体系；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专家信息库，与相关单位建立技术协作网络，提供专业技术支撑。

通信保障

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二连浩特市分局、市应急管理局、市信访局各相关岗位环境应急人员每天24小时保持通讯通畅，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节假日安排人员电话值班。充分发挥信息网络系统的作用，确保应急时信息上传下达及时，能够统一准确调动有关人员、物资迅速到位。

装备、物资保障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二连浩特市分局、二连浩特市气象局、市自然资源分局、市消防救援大队、格日勒敖都苏木人民政府、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管委会、8个社区要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作用，在积极发挥现有监测、监察力量的基础上，根据工作需要和职责要求，加强相关监测设备建设。增加应急处置设备、快速机动设备、通信设备和自身防护装备，储备应急物资，不断提高应急监测、动态监控的能力，在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能有效控制和减少对环境的危害。

交通运输保障

应急救援车辆由应急综合协调组统一调度，确保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能够立即赶赴现场，完成应急救援任务。

监督管理

预案演练

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每年应当组织不少于1次《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急演练，以检验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演练结束要及时组织相关部门、科室进行演练总结评价和宣传报道工作，以达到提高公众应急防治与救灾能力的目的，并做好演练记录，记录演练过程中衔接程度、熟练程度、程序执行程度等问题，并要求有针对性地进行改善。

宣传与培训

市政府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应组织建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培训制度，应定期开展环境应急管理形势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宣传和教育工作。结合每年的世界环境日和环境安全教育月等活动，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手段，广泛开展环境事件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处理、自救、互救、减灾等常识，增强公众的防范意识和相关心理准备，提高公众的防范能力。

监督考核

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监督考核相关单位对本预案规定职责的落实情况。

奖励与责任追究

奖励

在突发环境事件救援中，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应根据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成绩显著的；

（2）对防止或处理突发事件有功，使集体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免受或减少损失的；

（3）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准备与响应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责任追究

单位或个人在应急行动中失职的、情节严重的、造成集体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严重，构成犯罪的，有下列行为的，应追究其相应责任或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1）不认真履行环保法律、法规，而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

（2）不按照规定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拒绝承担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准备义务的；

（3）不按规定报告、通报突发环境事件真实情况；有迟报、漏报、瞒报和谎报突发环境事件重要情况或者应急管理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

（4）拒不执行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或者在事件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5）盗窃、贪污、挪用应急工作资金、装备和物资的；

（6）阻碍应急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或进行破坏活动的；

（7）在应急行动中散布虚假信息，迷惑群众，造成混乱恐慌的；

（8）有其他对环境事件应急工作造成危害行为的。

附 则

名词术语解释

环境事件：指由于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经济、社会活动与行为，以及意外因素的影响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人体健康受到危害，社会经济与人民群众财产受到损失，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突发性事件。

突发环境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和对全国或者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政府安定构成重大威胁和损害，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公共安全的环境事件。

环境应急：是指针对可能或已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需要立即采取某些超出正常工作秩序的行动，以避免事件发生或减轻事件后果的状态，也称为紧急状态，同时也泛指立即采取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

应急预案：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为迅速、有序地开展应急行动而制定的行动方案。

应急响应机制：由政府推出的针对各种突发公共事件而设立的各种应急方案，通过该方案使损失减到最小。

应急救援：一般是指针对突发、具有破坏力的紧急事件采取预防、预备、响应和恢复的活动与计划。根据紧急事件的不同类型，分为卫生应急、交通应急、消防应急、地区应急、厂矿应急、家庭应急等领域的应急救援。

应急监测：环境应急状况下，为发现和查明环境污染情况和污染范围而进行的环境监测，包括定点监测和动态监测。

重大危险源：指长期地或临时地生产、搬运、使用或储存危险物品，且危险物品的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单元，单元是指一个（套）生产装置、设施或场所，或同属一个生产经营单位且边缘距离小于500m的几个（套）生产装置、设施或场所。

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应急预案至少每三年进行一次修订，预案修订情况应有记录并归档。在发生以下情况时，环境应急管理办公室根据本预案情况变化，及时提请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进行修订和完善：

（1）市内行政规划区域发生变化；

（2）市内环境变化，形成重大危险源的；

（3）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或职责已经调整的；

（4）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发生变化的；

（5）应急预案演练评估报告要求修改的；

（6）应急预案管理部门要求修订的；

（7）各应急部门、负责人员发生变动的。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制定与解释

本应急预案由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负责修订与解释。

9 附件
9.1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表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事件基本信息
	事件发生时间
	

	
	事件发生部门/队组
	

	
	事件发生详细地点
	

	
	涉及设备或生产设施
	

	
	涉及人数
	

	事件发生情况描述
	

	报告部门/队组
	

	联系人(签字)
	
	联系电话

（手机）
	


事件名称：                    报告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事件进展描述
	（事件的发展与变化、处置进程、势态评估、控制措施等，可附页）



	报告部门/队组
	

	报告人(签字)
	
	联系电话

（手机）
	


9.2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变更记录表

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人：

	原应急预案内容
	

	变更后内容
	

	经办单位
	   签字：                

  （盖章）


9.2 主要环境风险源

	序号
	名称
	环境风险等级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内蒙古华泽资源有限公司
	较大
	于磊
	13810829456

	2
	二连市百汇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较大
	杨峰
	13994010949

	3
	内蒙古亨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一般
	秦春雷
	15034903443

	4
	二连蒙聚鑫苯板有限公司
	一般
	梁有
	13614892350

	5
	内蒙古能源发电二连浩特风电有限公司
	一般
	张月明
	04792269009

	6
	二连浩特市天利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
	李晓波
	17778881085

	7
	二连浩特市翔隆科技有限公司
	较大
	马占祯
	15048762309

	8
	二连市金太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
	游逢寿
	13947213555

	9
	内蒙古华电二连浩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一般
	叶龙
	15024990752

	10
	呼铁外经集团公司二连分公司
	一般
	袁志军
	13474795320

	11
	二连浩特市金富豪木业部
	一般
	聂董伟
	13663616620

	12
	内蒙古凯尚科贸有限公司
	一般
	袁利
	18610639305

	13
	内蒙古连吉祥磊工贸有限公司
	一般
	刘有胜
	13945339871

	14
	二连市美烨塑胶有限公司
	一般
	李占补
	15847929109

	15
	二连市蒙高水泥有限公司
	一般
	高飞宙
	13604790479

	16
	二连浩特市鹏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
	胡益文
	18647920909

	17
	二连瑞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
	高亚君
	15047989088

	18
	二连浩特泰利德工贸有限公司
	一般
	徐永忠
	13964263766

	19
	二连浩特市天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一般
	曹开勇
	15504790704

	20
	二连如意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
	李门
	17647320666

	21
	二连浩特市先锋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一般
	吴建忠
	15847990628

	22
	二连浩特市先锋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一般
	倪晓丽
	15947097988

	23
	二连浩特市鑫盛砖厂
	一般
	薛利军
	13337093232

	24
	二连浩特市鑫益萤石矿粉有限公司
	一般
	高伟
	13171382839

	25
	二连浩特市益胜园林贸易有限公司
	一般
	田广林
	17648004514

	26
	内蒙古源庭矿业有限公司
	一般
	苗铁军
	13834244444

	27
	二连浩特远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一般
	赵雪云
	13614890149

	28
	二连市志和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
	王文养
	18647937800

	29
	中海油新能源二连浩特风电有限公司
	一般
	马文龙
	13784281007

	30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二连分公司（额仁淖尔采油作业区）
	一般
	马宝山
	13754195660

	3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锡林郭勒销售分公司二连浩特市二满线出口加油站
	一般
	王明
	13847909450

	3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锡林郭勒销售分公司二连浩特市国门景区加油站
	一般
	陈宝燕
	15247851480

	3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锡林郭勒销售分公司二连浩特市景观路北加油站
	一般
	郭彩虹
	15047971680

	3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锡林郭勒销售分公司二连浩特市景观路南加油站
	一般
	王永刚
	13848490789

	3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锡林郭勒销售分公司二连浩特市联检通道加油站
	一般
	王海燕
	15847990669

	3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锡林郭勒销售分公司二连浩特市南环路加油站
	一般
	范全亮
	13947918865

	3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锡林郭勒销售分公司二连浩特市经营部中心加油站
	一般
	陶志斌
	13614890271

	38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锡林郭勒石油分公司二连浩特第一加油站
	一般
	李向勇
	18247930735

	3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锡林郭勒石油分公司二连浩特第二加油站
	一般
	王海林
	18647940280

	40
	二连浩特市宝泉加油站有限公司
	一般
	任建军
	13804717631

	41
	二连浩特市生态污水处理中心
	一般
	胡文平
	13664790200

	42
	二连浩特市通惠水泥有限公司
	一般
	张卫
	15247907368

	43
	二连市泰木业有限公司
	一般
	徐福刚
	17710471050

	44
	二连浩特市宏宇木材加工厂
	一般
	芦跃
	13947953637

	45
	二连市华泽矿业有限公司（二连浩特固体废弃物处理中心建设项目）
	一般
	于磊
	13810829456

	46
	二连浩特市宝鼎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
	李湛
	15647157990

	47
	二连浩特市海油加油站有限公司
	一般
	高甲山
	15266936888

	48
	二连市红太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
	张卫
	15247907368

	49
	二连浩特市兴圣燃气有限公司
	/
	陈志刚
	13694793235


9.3 应急领导小组及人员的联系方式

	应急领导小组
	姓名
	移动电话
	办公电话
	所在部门
	现任职位
	职责

	应急综合协调组
	张英杰
	15048977999
	7521653
	市政府
	市委常委、副市长
	组长

	
	张永志
	13394798899
	7526968
	市政府
	副市长
	副组长

	
	于向飞
	19504795678
	7521135
	市政府办
	主任
	成员

	
	李海龙
	13604790333
	7536963
	市生态环境分局
	局长
	成员

	
	李永博
	13947926627
	7536308
	市生态环境分局
	科长
	成员

	
	特日棍
	13474795431
	7525996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
	成员

	
	王立福
	13847900199
	7521698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科长
	成员

	
	长命
	13947942866
	7529003
	市应急管理局
	局长
	成员

	
	吴杰厚
	15147974111
	7528977
	市应急管理局
	科长
	成员

	
	锡林巴特尔
	13354791111
	7521519
	市公安分局
	局长
	成员

	
	张云江
	13604790450
	
	市公安分局
	科长
	成员

	
	张凯东
	13514799776
	7526677
	市委宣传部
	部长
	成员

	环境应急监测组
	李海龙
	13604790333
	7536963
	市生态环境分局
	局长
	组长

	
	霍广生
	15849928026
	7523189
	二连浩特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科长
	成员

	
	张哲
	13947933939
	7524333
	市自然资源局
	局长
	成员

	
	徐世文
	15904790678
	7522272
	市自然资源局
	科长
	成员

	
	游晓勇
	13947928885
	7523473
	市气象局
	局长
	成员

	
	安勤
	15148526866
	
	市生态环境分局
	科长
	成员

	
	王建伟
	18247158662
	
	二连浩特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检测员
	成员

	现场处置组
	长命
	13947942866
	7529003
	市应急管理局
	局长
	组长

	
	吴杰厚
	15147974111
	7528977
	市应急管理局
	科长
	成员

	
	锡林巴特尔
	13354791111
	7521519
	市公安分局
	局长
	成员

	
	张云江
	13604790450
	
	市公安分局
	科长
	成员

	
	李海龙
	13604790333
	7536963
	市生态环境分局
	局长
	成员

	
	贾晓光
	13754194838
	
	商务局市
	局长
	成员

	
	王利锋
	1504798206
	
	商务局市
	副局长
	成员

	
	席振华
	13904799572
	7527383
	市生态环境分局
	科长
	成员

	
	包玉梅
	13947931776
	7521562
	市交通运输局
	局长
	成员

	
	闫乐
	15947098222
	7532842
	市消防救援大队
	队长
	成员

	
	李嘉
	19304799366
	7532842
	市消防救援大队
	队员
	成员

	
	白嘎力
	13614793831
	
	格日勒敖都苏木人民政府
	苏木长
	成员

	
	袁志国
	13604790315
	
	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管委会
	
	成员

	
	王文锦
	15847937900
	7522990
	东城社区
	主任
	成员

	
	郭宏伟
	13947976360
	
	额仁社区
	主任
	成员

	
	于斌
	13947962943
	
	南苑社区
	主任
	成员

	
	扈鹏翔
	15047986852
	
	北疆社区
	主任
	成员

	
	高丽娟
	15048922100
	
	西城社区
	主任
	成员

	
	张志诚
	13722090343
	7530942
	呼和社区
	主任
	成员



	
	张强
	15904790321
	
	锡林社区
	主任
	成员

	
	呼世涛
	13947941110
	7524019
	乌兰社区
	主任
	成员

	
	王晓红
	15164968918
	
	市生态环境分局
	科员
	成员

	
	格根陶丽
	15947191294
	
	市生态环境分局
	科员
	成员

	治安保障组
	锡林巴特尔
	13354791111
	7521519
	市公安分局
	局长
	组长

	
	张云江
	13604790450
	
	市公安分局
	科长
	成员

	
	特日棍
	13474795431
	7525996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
	成员

	
	王立福
	13847900199
	7521698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科长
	成员

	
	海霞
	13604799757
	7538835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局长
	成员

	
	吕宝丽
	13947909660
	7538783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科长
	成员

	
	刘志明
	13904790040
	7521439
	市民政和社区建设管理局
	局长
	成员

	
	王熙卿
	15904790958
	7520399
	市通信管理局
	局长
	成员

	
	任勇
	13604790111
	7533782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局长
	成员

	
	冯国柱
	13904790408
	7533228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科长
	成员

	
	孟克敖其尔
	13204796880
	7533161
	市农牧和水务局
	局长
	成员

	
	赖国华
	13947963128
	7525418
	市农牧和水务局
	科长
	成员

	
	余宏利
	13304790266
	7527988
	市财政局
	局长
	成员

	
	李永胜
	13848596966
	7525452
	市财政局
	科长
	成员

	
	王美琳
	13904790527
	7525671
	市教育科技局
	局长
	成员

	
	田伟
	13604797216
	7523035
	市教育科技局
	科长
	成员

	
	梁海明
	13604799223
	7521356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人
	成员

	
	刘明
	19504798338
	7532700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科长
	成员

	医疗救护组
	赵学齐
	13084790012
	7517081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任
	组长

	
	尚晓青
	13614890885
	7517991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任
	成员

	
	王疆
	16604793201
	7526571
	市医疗保障局
	局长
	成员

	
	李海龙
	13614890587
	7521158
	市医疗保障局
	副局长
	成员

	
	李景梅
	15847982400
	
	市医院
	院长
	成员

	
	张建军
	15947191295
	
	市医院
	副院长
	成员

	善后处理组
	锡林巴特尔
	13354791111
	7521519
	市公安分局
	局长
	组长

	
	张云江
	13604790450
	
	市公安分局
	科长
	成员

	
	王疆
	16604793201
	7526571
	市医疗保障局
	局长
	成员

	
	李海龙
	13614890587
	7521158
	市医疗保障局
	副局长
	成员

	
	特日棍
	13474795431
	7525996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主任
	成员

	
	王立福
	13847900199
	7521698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科长
	成员

	
	满都拉
	13664797910
	
	市信访局
	局长
	成员

	
	达呼巴雅尔
	15247932588
	
	呼格吉勒图雅嘎查
	书记
	成员

	
	海拉苏
	5048922071
	
	苏吉嘎查
	书记
	成员

	
	乌日汗
	15647933799
	
	陶力嘎查
	书记
	成员

	
	乌日娜
	15847113595
	
	额尔登高毕嘎查
	书记
	成员

	
	白云富
	13754191334
	
	赛乌素嘎查
	书记
	成员

	
	白嘎力
	13614793831
	
	格日勒敖都苏木人民政府
	苏木长
	成员

	
	袁志国
	13604790315
	
	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管委会
	
	成员

	
	王文锦
	15847937900
	7522990
	东城社区
	主任
	成员

	
	郭宏伟
	13947976360
	
	额仁社区
	主任
	成员

	
	于斌
	13947962943
	
	南苑社区
	主任
	成员

	
	扈鹏翔
	15047986852
	
	北疆社区
	主任
	成员

	
	高丽娟
	15048922100
	
	西城社区
	主任
	成员

	
	张志诚
	13722090343
	7530942
	呼和社区
	主任
	成员



	
	张强
	15904790321
	
	锡林社区
	主任
	成员

	
	呼世涛
	13947941110
	7524019
	乌兰社区
	主任
	成员

	舆情宣传组
	张凯东
	13514799776
	7526677
	市委宣传部
	部长
	组长

	
	于向飞
	19504795678
	7521135
	市政府办
	主任
	成员

	
	王飞
	15247956004
	7523071
	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
	成员

	专家咨询组
	王振军
	区生态环境局
	
	市生态环境分局
	副局长
	13947901906

	
	相关专家


9.5 应急组织单位及通讯录

	序号
	部门/单位
	联系电话/值班电话

	1
	二连浩特市政府部门
	市政府办公室
	0479-7521135

	
	
	市应急管理局
	0479-7528779

	
	
	市生态环境局
	0479-7521039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0479-7525996

	
	
	市公安局
	110

	
	
	市医院
	120

	
	
	市消防救援大队
	119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0479-7526677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0479-7533782

	
	
	市气象局
	0479-7523473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0479-7538835

	
	
	市委宣传部
	0479-7526677

	
	
	市财政局
	0479-7527988

	
	
	市教育科技局
	0479-7525671

	
	
	市信访局
	0479-7526900

	
	
	市农牧和水务局
	0479-7533161

	
	
	市医疗保障局
	0479-7526571

	
	
	市交通局
	0479-7521712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479-7521356

	
	
	市自然资源局
	0479-7522272

	
	
	市民政和社区建设管理局
	0479-7521439

	
	
	市商务局
	0479-7521669

	
	
	边境经济合作区管理委员会
	0479-7517962

	
	
	格日勒敖都苏木人民政府
	0479-7524224

	
	
	东城社区
	0479-7522990

	
	
	额仁社区
	0479-7530158

	
	
	南苑社区
	0479-7537312

	
	
	北疆社区
	0479-7318345

	
	
	西城社区
	0479-7523021

	
	
	呼和社区
	0479-7530942

	
	
	锡林社区
	0479-7524019

	
	
	乌兰社区
	0479-7524013


9.6 政府（部门）应急物资储备情况

	序号
	部门名称
	应急物资情况

	1
	二连浩特市应急物资储备库
	帐篷、棉大衣、棉被、棉褥、折叠床、棉衣棉裤、电暖器、蒙古包、煤气罐、煤气炉、汽油清水泵、背负式风力灭火器、打包机、防汛编织袋、蒙古包桌子、蒙古包凳子、棉鞋、水壶、枕头、钢筋剪、睡袋、二号工具、防化服、苫布、全方位泛光工作灯、电动报警器、救生衣、对讲机、扑火服、搜救应急背包、货架、地震应急包、救灾应急箱（医用）、汽油发电机、柴油水泵、尼龙绳子（捆）、强光手电、头灯、帐篷照明灯、烧煤炉子、灯泡及灯口、钢筋剪、千斤顶、铁锹、镐头、滤毒罐、绝缘手套、防护眼镜、工作服、防潮垫、防毒面具、安全帽、白线手套、防寒手套、防寒棉帽、防汛一体式安全帽灯、风衣式防汛雨衣、雨鞋、雨衣雨裤、雨衣、雨靴。

	2
	二连浩特市消防救援大队物资库
	消防员灭火防护头盔、消防员抢险救援头盔、消防员灭火防护服（夏）、消防员灭火防护服（冬）、消防员抢险救援服（夏）、消防员抢险救援服（冬）、消防员灭火防护靴（夏）、消防员灭火防护靴（冬）、消防安全腰带、空气呼吸器、佩戴式防爆照明灯、消防员呼救器、应急逃生自救安全绳、消防腰斧、消防员灭火防护头套、防静电内衣、消防护目镜、抢险救援头盔、抢险救援手套、抢险救援服、护肘护膝、抢险救援靴、消防员隔热防护服、消防员避火防护服、二级化学防护服、一级化学防护服、化学防护手套、防高温手套、消防员防蜂服、电绝缘装具、防静电服、消防员降温背心、消防阻燃毛衣、移动供气源、正压式消防氧气呼吸器、过滤式综合防毒面具、消防救生衣、消防坐式半身安全吊带（含Ⅰ、Ⅱ类）、消防全身式安全吊带、消防员轻型安全绳、消防通用安全绳、消防 防坠落辅助部件、手提式强光照明灯、水域救援漂浮救生绳、消防员水域救援防护服、消防员水域救援头盔、有毒气体探测仪、可燃气体检测仪、消防用红外热像仪、漏电探测仪、测温仪、警戒标志杆、隔离警示带、闪光警示灯、手持扩音器、躯体固定气囊、救生照明线、折叠式担架、伤员固定抬板、多功能担架、消防救生气垫、救生缓降器、医药急救箱、气动起重气垫、救援支架、救生抛投器、手动破拆工具组、液压破拆工具组、机动链锯、无齿锯、混凝土液压破拆工具组、液压开门器、毁锁器、多功能挠钩、绝缘剪断钳、金属堵漏套管、木制堵漏楔、无火花工具、移动式排烟机、移动照明灯组、移动发电机、空气充填泵、多功能消防水枪、灭火救援指挥箱、泡沫枪、机动消防泵、移动消防炮、消防水带（条）分水器、无人机、橡皮艇、水罐消防车、泡沫消防车、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登高平台消防车、云梯消防车、抢险救援消防车、供液消防车、其他后援类消防车、锥型事故标志柱、危险警示牌、堵漏枪、消防水枪、吸水管、抗溶性水成膜泡沫、旋翼无人机。

	3
	二连浩特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便携式余氯测定仪、便携式浊度计、便携式电源、便携式电源、便携式电源、风速计风速计、溶解氧测定仪、水质采样器、深井采样器、便携式抽滤仪、水样保存箱、便携式流速测量仪、便携式多功能水质检测仪、水质试纸、水质试剂盒、水质多参数分光光度仪、水质连续流动分析仪或流动注射分析仪、便携式测汞仪、便携式重金属测定仪、车载ICP-MS、便携式GC-MS、便携式傅里叶红外分析仪、便携式测油仪、生物毒性检测仪、手持式叶绿素(蓝绿藻)测定仪、细菌快速检测仪、便携式大气采样器、苏玛罐、气象参数测定仪、便携式多种气体检测仪(电化学传感器法)、便携式傅立叶红外分析仪(无机气体监测）、气体检测管、便携式GC-MS、便携式傅立叶红外分析仪(有机气体监测）

便携式VOC检测仪、土壤采样相关装备、便携式Ⅹ荧光重金属检测仪、水质应急监测车、大气应急监测车、无人机、无人船、激光雷达、防化服、防化靴、防化手套、棉纱手套、防毒面罩、安全帽、安全绳等安全防护装备、服装、急救箱、橡皮舟、帐篷、雨棚、应急供电设备、强光手电、激光测距仪、头灯、户外饮食等辅助设备、应急监测设备。


附图1：二连浩特市应急物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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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2：二连浩特市应急物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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